
各区县（自治县）局、两江新区、高新区规划自然资源局、万盛经开区规划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局属各单位，机关各处室，有关单位：

为全面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务院令第722号），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
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推进我市工程建设领域审批制度改革深化，根据《重庆市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发〔2019〕
25 号），经研究，现对社会投资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审批流程作进一步优化，有关要求
通知如下：

一、社会投资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是指建筑面积不大于10000平方米、建筑高度不大
于24米，且不在特定区域内、不涉及生产和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或危险品的
新建、改建、扩建的工业项目或仓储项目。

二、各区县（自治县）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积极参与到产业项目招商环节，为投
资企业做好规划条件和规划许可流程解读工作，对已有设计思路或概念设计方案的项目提
前介入规划服务工作。

三、建设单位在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工业或仓储用地土地使用权后，即可在网
上申领项目赋码，各区县（自治县）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发展改革部门推送的项目
赋码信息生成项目，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可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同步领
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取消民防协办环节，不需要提供三位仿真电子模型。各
区县（自治县）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在受理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完成规划设计方案审
查，符合要求的，在第4个工作日完成规划放线服务工作，第5个工作日完成办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不符合要求的，应一次性书面告知建设单位需要修改规划设计方案的内容。

五、简化规划核实环节，将基础竣工纳入工程竣工内容一并核实。

特此通知

附件: 1.重庆市不纳入社会投资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管理 的项目类型

2.社会投资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申请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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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重庆市不纳入社会投资的小型低风险

建设项目管理的类型

对于建筑面积不大于10000平方米、建筑高度不大于24米的工业、仓储项目，若涉及以
下情形的，不纳入社会投资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管理流程：

1. 建设用地涉及风貌管控、轨道交通、公路保护、文物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港
口岸线、机场净空、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范围、河道行洪安全、无线电台（站）工作
环境和微波路由保护、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地震观测环境保护、长输管线保护、水生
生物保护、环境敏感区（生态保护红线范围、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等特定区域的项目。



2. 项目使用功能和生产工艺涉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和储存、金属冶
炼，或者技术难度特别复杂、防雷等防护装置有特殊要求、消防设计有特殊要求的项目。

附件2：

社会投资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申请材料清单

1.报建申请表

2.报建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加盖公章的委托书

3.建筑工程设计方案文本（附具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加盖设计单位公章，原件2份，附
电子文档）


